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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私立學校教學人員制度框架＞法規意見 
 

本會對特區政府及教育行政當局回應私立學校多年來的訴求深表感激。特別在每週教學

時數方面的調整，高度體現了教青局廣納民意，一絲不苟的處事作風。  
 
有關《私立學校教學人員制度框架》法規，經過本會多次召集全體會員會議進行專題討

論、研討及座談，我們建議政府務必要以謹慎態度深化討論此方案，確保方案之可操作性。 

 
 第一條   範圍 

 
本法律適用於本地學制私立學校的全職教學人員、但另有規定者除外。 
 
上述的“另有規定者除外＂是指甚麼？希望能說明。 

 
 第三條   職業上的權利 

 
（二）按適用法例享有職業活動上的保障，其中包括在職意外和職業病的保障； 
 
上述的在職意外和職業病的保障，其中在職意外已屬僱員勞工保險範疇；但職業病應如

何介定？是否應由特區政府的「教學人員衛生護理制度」承擔？ 
 
（三）依法享有教學自主，開展教育、教學及課程研發活動，指導學生的學習和發展，

評定其學業成績和行； 
 
上述所提及的依法享有教學自主…等活動，此法是指哪一條法規？《澳門教育制度綱要

法》或是《第 9/2006 號非高等教育制度綱要法》？而此等活動是否應在課時以外進行？

或在成果被校方接納後才可用於正規課堂？ 
 
（七）由勞動法例中規範勞動關係的規定及有關私立學校章程衍生的權利，以及在有關

合同條款中所訂明的權利。 
 
這三方面的制約誰先誰後，誰的權力凌駕誰，希望能有明確的指示。《私立學校教學人員

制度框架》、《勞動關係法》或各校自定的合同條款誰能「說最後一句話」？蘇局長曾指

出，若《私立學校教學人員制度框架》通過後則以框架為先，會凌駕於《勞動關係法》

之上，但在是次的文本內並沒有述明。 
 

 第五條     任職條件 
 
六、以上各款的規定亦適用於非全職教師。 
 
是否代課老師亦要符合師資要求？代課老師若要等審批，時間會趕不及。 

 第十二條   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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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人員的晉級取決於下列三個因素： 
(一) 服務時間； 

 
(1) 建議將“時間＂改為“年期＂。 

 
(2) 有關晉升的機制，由新入職的第五級晉升到第一級，需 23 年的時間，且差距只為

1.3，恐怕會令年輕一輩對加入教育事業卻步。建議晉升年期為 3-3-4-4-4。 
 

(3) 若教師因病請長假，如半年、一年..等，應如何處理？根據《勞動關係法》，連續缺

席 30 日或不連續缺席 45 日，該合同視為無效。若視為無效，該教師的長期服務金、

公積金將如何計算及處理？ 
 

 第十八條    評核的期間 
 
三、在評核所針對的學年內實際服務時間不足六個月者無須接受評核，（其評核結果視為

“滿意＂ ），但學校有特別理由反對並得到“教學人員專業委員會＂認可者除外。 
 
教師服務時間不足六個月離職，應在離職時作評核，若因無須接受評核而結果視為“滿

意＂似乎有點草率。 
 

 第十九條    評核委員會及評核規章 
 
四、學校訂定評核規章，其中包括被評核人對評核結果有異議時的申訴機制。 
 
建議教師對評核結果有異議時，不應向同一所學校提出，以期取得一個更客觀的評核。 
 

 第二十二條   正常授課時間 
 
一、 教師每周的工常授課時間為： 

(二) 小學教師：19-20 節； 
 
按照小學的課程規章，只一節之差是沒法編排，應至少有兩節的差異。 
 
另在每週上課節數方面，適宜作上限的規管，因為學習有通過正式亦有非正式課堂的學

習。且時數累計應包括「跨日工作」，以全年計算仍見超時的情況下，教師可收取「超時

工作報酬或補假」。 
 

 第二十四條   授課時數之安排 
 
二、禁止安排教師在一天內連續授課超過四節課，兩課節間的間隔時間達到三十分鐘或

以上者不視為連續授課。 
 
建議將間隔時間由三十分鐘放寬到二十至二十五分鐘。 

 第二十八條   超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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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上條第一款所指超時工作，教學人員有權收取超時工作的正常報酬，以及不少

於百分之二十的額外報酬；或由學校安排，在該學校年度教學活動中斷期間享受相

同時數的補假。 
 
根據《勞動關係法》第三十八條第三、款所述，補假須在緊接提供超時工作十五日內享

受，但“學校年度教學活動中斷期間＂大部份超出十五日，此條與《勞動關係法》有所

抵觸。 
 

 第二十九條   跨日工作 
 
二、教學人員提供跨日工作，學校須根據合同條款以津貼的方式予以補償，而不適用於

上條的規定。 
 
學校須根據合同的條款以津貼方式予以補償。那是否往後的合同內都要列明補償方案？

可按甚麼準則對照？  
 

 第三十條     年假 
 
一、教學人員在實際服務滿一學年後，有權於學年完結後至下一學年開始前享受不少於

二十日的有薪年假；未滿一學年者，以每服務滿一個月享有一點五日計算。 
 
教師即使服務未滿一學年，已享有學校假期及公眾假期。若教師在學年中離職，學校未

必可以即時聘任新老師代替其職務，在人手安排及調配會較困難，還要補假肯定會影響

學生的學習進度。 
 
 
二、年假日數之計算不包括周六、周日及強制性假期。 
 
建議年假共二十八日，包括周六、周日及強制性假期。 

 
 第三十七條   專業發展時數的審核 

 
二、教師專業發展的時數由教師所任職的學校根據上款所指準則進行審核及統計，並提

交教育行政當局登記。 
 
教師的專業發展時數要由所任職的學校進行審核及統計。若教師不是參加教青局所提供

的培訓，而是自主學習（如：參加其他非教育局轄下的私人機構培訓、在家自修…等），

學校要如何進行審核？（因為學校沒有足夠的專業機制去驗證五花八門的自主學習之 
“實效性”。） 
 

 第五十二條   申請時間 
 
一、對首次登記或重新登記的教學人員，學校最遲須於受聘日起十日內，向教育行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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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申請辦理教學人員登記。 
 
行為紙、健康証明等文件未必能趕得及十日內呈交。 
 

 第五十五條   登記的審核 
 
二、登記申請在審核中未獲通過者，不得執行其申請擔任的工作。 
 
若九月一日仍未獲得通過者，是否不能入室教學？因為教師的聘任有可能發生於八月三

十日至九月一日之間，或九月一日後才聘任。 
 
 
 

＊註：個別會員提出以下問題 
 

一、公立學校的教學人員是遵行《澳門公職人員法律制度》，而不受其他法律規限，為何私立學

校卻要遵行兩條法規, 框架及《勞動關係法》？另提出，若由教師轉職為職員，持教師証雖

仍可享有直津，但年假及假期應按什麼法？《勞動關係法》或是教師框架？此等未有清楚

陳明的灰色地帶，會對學校造成困擾。 
 

二、在文本中已清楚註明每年的工作時數，毋須再註明正常授課節數。因現今的教學並不只局

限於在課室上堂，大多趨向國際化，走出課室。既已註明工作時數，若再規限每周節數，

實在有違教育理論。對澳門多元化教育造成倒退的弊端。 
 

三、框架之條文應考慮善用資深老師之經驗，為已達退休年齡之資深老師建立可轉聘為顧問之

機制。 
 

四、在教師專業發展方面，應該設置專業發展議會的機制，讓教師公會能在政府及法律保障下

成長，日後所有仲裁事故亦可由這機制承擔。 


